
江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充分发挥科研对本科教学

的促进作用，学校决定利用现有的教学、科研资源，建设一批大学生创新实践基

地。  

第二条  创新实践基地以各类重点实验室、学术研究中心、校内外实习基地、

教学实验中心等为依托，以学术研究项目为载体，以实验、制作、编写为主要形

式，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二、建设原则与要求 

第三条  创新实践基地的建设坚持“自主、开放、创新”的原则。坚持学生

为主体、指导教师为主导的培养模式，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与获取信息的能力。

基地的所有资源（包括场地、仪器、图书文献、网络资源等），有序地对基地学

生开放。鼓励学生参与重要课题与项目研究，参加实践、探索与创新。  

第四条  对外开放的各类重点实验室、学术研究中心、校内外实习基地、教

学实验中心等，在本学科领域中具有先进水平或特色，能承担和完成人才培养、

重大科研任务的，可以申请成为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  

三、管理与运行 

第五条  申报单位提出建设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申请，报送至教务处，教务

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入选单位由学校发文公布，挂“江南大学 ××××× 大

学生创新实践基地”牌子。  

第六条  教务处划拨一定款项作为基地培养经费，主要用于资助学生完成项

目所需的实验耗材购置、校外调查交通费等。  

第七条  创新实践基地运行机制  

（一）实行挂牌单位领导下的基地负责人制度。基地负责人由挂牌单位选聘，

并报教务处备案。基地负责人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热心教学工作，具有较强

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二）实行课题制的人事管理办法和导师制培养模式。指导教师由基地负责

人确定，并报教务处备案。指导教师以副高以上职称为主，同时要求有自己独立

的课题。基地应注意建设一支稳定的高水平指导教师队伍。  

（三）由基地负责人和指导教师组成基地学术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制订、审

议基地的培养计划，审批基地学生的研究课题，审议基地学生的科研进展和成果。

基地学术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基地运行的相关问题。  

第八条  基地学术委员会根据基地的特点，确定一定数量的符合本科生培养

目标的研究课题项目，制订项目指南并报教务处备案。  

第九条  基地学术委员会负责选拔优秀的团队参与基地立项的研究项目，并

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条  项目完成周期一般为 1－2 年。  

第十一条  项目完成结束后，经指导教师同意，学生进行结题答辩，相关材

料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二条  基地要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重视和加强管理。要注重基地仪

器设备、计算机网络和文献资料的开放与共享。重视学风建设和学术道德建设，

加强数据、资料、成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审核以及档案管理。  



四、考核与评估 

第十三条  挂牌单位每年应对基地工作进行年度总结、考核，考核结果报教

务处备案。根据基地完成培养计划的情况，教务处对该项工作表现突出的挂牌单

位，在实践实验经费的划拨、免试研究生指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第十四条  根据教师指导的学生所获得的成果，教务处认定指导教师的工作

情况，并给予相应的奖励。  

第十五条  所有在基地获得项目的学生，在项目完成验收后，根据《江南大

学本科生素质学分管理暂行办法》（江大校办〔2004〕43号）的规定，获取相应

的素质学分。 

第十六条  为促进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和规范管理，教务处不定期地检查基地

的运行情况，评估基地的建设效果。对不合格的基地，取消其建设资格；对优秀

的基地及成果，予以表扬，并在基地建设的投入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五、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江南大学大学生创

新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江大校办〔2006〕27号）同时废止。 


